107學年度陽明高中 第二學期 體育科常識（含簡易規則）高三
體適能
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指身體適應生活環境的運動能力。體適能較好的人，在從事耗體力的活動或運動時，皆有較佳的活力及適應能力，不會輕易產生疲勞或力不從心的感覺。
　　健康體適能包含下列各項要素：
1.心肺適能
　　定義：心肺適能是身體能夠持續長時間活動的能力，有好的心肺耐力表示擁有功能較佳的心臟、循環
          系統以及呼吸系統。
評估：評估心肺適能的方法有三分鐘登階、12分鐘跑走、800公尺(女)或1600公尺(男)跑走等測驗。
處方：提升心肺適能最好方法是從事全身性的有氧耐力運動，例如：慢跑、跳繩、游泳、騎腳踏車、
      有氧舞蹈等運動。
2.肌肉適能
　　定義：肌肉適能包括肌力與肌耐力，肌力是肌肉一次所產生最大的力量；肌耐力是肌肉力量能夠持續長時間的能力。肌力和肌耐力雖然是分開的能力，但卻仍密切相關的。
　　評估：評估肌肉適能的方法有仰臥起坐、伏地挺身、單槓引體向上等肌耐力測驗；以及立定跳遠、垂直跳高、投擲等肌力測驗。
處方：提升肌肉適能的方法，可以從彈跳、仰臥起坐、伏地挺身等運動來增加此方面的適能。
3.柔軟度（Flexilibity）
　　定義：柔軟度是肌肉延展與關節轉動的能力，具備較佳的柔軟度時，身體感覺較輕鬆、靈活與協調。
　　評估：評估柔軟度的方法有坐姿體前彎、俯臥弓身（背部）等柔軟度測驗。
處方：提升柔軟度的方法，可以從事伸展操、瑜珈或舞蹈活動來增進柔軟度。
4.身體組成（Body Composition）
　　定義：身體組成是以體脂肪百分比來判定，它與遺傳、生活作息以及飲食習慣息息相關，體脂肪的比率太高或太低都會影響身體健康。
　　評估：評估身體組成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測量皮脂厚度、使用體脂肪測量儀器等；然而最簡易的方式是「體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推估出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BMI）。
處方：體脂肪率過高者，除了控制飲食外，應以有氧運動的方式來消耗多餘熱量，進而減少脂肪。
      而體脂肪過少者，則需由營養攝取著手，並配合適量的運動來促進健康。
田徑簡易規則
1.1 田徑分為田賽、徑賽、混合項目競賽、競走、路跑和越野賽跑。如下表:

	田  徑
	徑賽 -短距離跑:100M、200M、400M。中長距離跑:800M、1500M、3000M、10000M以上。
     -接力跑:400M接力、1600M接力。

	
	田賽-擲部:標槍、鐵餅、鉛球、鏈球。跳部:跳高、撐竿跳、跳遠、三級跳遠。

	
	混合項目-男子十項、女子七項

	
	競走、路跑、越野賽跑

	
	

	
	


1.2 「徑賽」是在圓形操場跑道區域中進行之比賽，例如：100M、800M、接力跑等。
1.3 「田賽」可分為擲部和跳部。擲部有標槍、鐵餅、鉛球、鏈球；
                               跳部的跳高、撐竿跳、跳遠、三級跳遠。
1.4 選手須佩戴大會提供的號碼布於胸前及背後，號碼布須與起跑名單或秩序冊上的號碼一致。
2 徑賽
2.1 標準跑道全長400公尺。
2.2 賽跑方向為左手向內轉彎，道次編號應以左邊最內側跑道為第一跑道。
2.3 選手在競賽中，若衝撞、突然切入或阻礙選手前進，則取消其比賽資格。
2.4 所有分道跑之競賽，選手從起點至終點的全程不得越出其指定的道次。
2.5 下列情況，選手跑離指定道次，未獲得實際利益也未妨礙到其它選手時，不必取消資格：
(1) 被推或被迫而跑至指定道次之外。
(2) 在直道上跑出自己的道次外。
(3) 在彎道處跑出自己的道次外側分道線。
2.6 選手名次之判定，以其軀幹部份先後抵達終點線為依據。
3 起跑
3.1 短距離起跑(含400M以下，及接力賽之第一棒)
3.1.1 起跑口令為：「各就位On your marks」、「預備Set」、「鳴槍」三步驟。
3.1.2 選手須採蹲踞式起跑。
3.1.3 選手已就位時，其雙手或雙腳不得觸及起跑線或線前地面。
    3.1.4 在「各就位」口令之後，選手必須完全在自己的跑道內起跑線做好準備姿勢。雙手和膝蓋必須
          與地面接觸，雙腳必須接觸起跑架。
3.1.5 在「預備」口令之後，選手應立即抬高重心做出最後的起跑姿勢，此時選手的雙手仍須與地面接觸，雙腳不得離開起跑架。
  3.2 中長距離以上之起跑
3.2.1 起跑口令為：「各就位」、「鳴槍」兩步驟。
3.2.2選手採站立姿起跑，手不得觸地。
3.3 起跑犯規
3.3.1 選手在接受到鳴槍發令前，不可以起跑出發，如選手提前做時，將被視為起跑犯規。
3.3.2 除混合(全能)項目競賽外，任何選手起跑犯規，將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籃球簡易規則
1 違例：違反籃球比賽的遊戲規則，例如：故意用腳踢球、走步、二運、超時等，罰則為失去控球權並由對方發界外球。
2 犯規：
2.1 一般性犯規：有身體接觸而侵犯他人之犯規，例如：阻擋、推人、拉人、打手等。
2.2 技術性犯規：禮貌欠佳、口出穢言、不服判決、延誤比賽、服裝不整、抓住籃圈。
3 常見規則疑問：
3.1 發邊線球與底線球：
3.1.1 邊線球：球從邊線出界，對方從出界點發球。違例或犯規，從就近的邊線發球。
3.1.2 底線球：得分，對方從籃下底線發球。球從底線出界，對方從出界點發球。大約在三分線內 
                     的違例或犯規，從就近的底線發球。
3.2 判罰球的條件：
3.2.1 有準備投籃得分的動作時犯規，則判罰球。(沒投籃動作判發球權)

3.2.2 進入加罰時的犯規(2球)。
3.2.3 技術犯規時(對方可得罰球2球加中場發球)。
3.3 罰球的球數：
3.3.1 有準備投籃得分的動作時犯規，沒進罰2球。
3.3.2 有準備投籃得分的動作時犯規，進加罰1球。
3.3.3 有準備投三分球的動作時犯規，沒進罰3球。
3.4 加罰的意思：團體犯規累計超過5次時，只要犯規就加罰(2球)。
3.5 罰球站位：如圖A隊為罰球方，B隊為防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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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見違例、犯規：
常見違例
1.走步：中樞足離地在落地前，球必須離手(只可一腳移動)。
2.二運：雙手運球或單手運球後雙手接球再運球。
3.回場：球從後方過中線至前方後，同隊友又將球回傳至後方。
4.腳踢球：球員不得故意以腳踢球。
常見犯規
1.打手(拉人)：指防守球員用手拉住或打到正在進行投籃、傳球、運球等動作的對手。
2.推人：指球員用手推開，持球或未持球對手的身體。
3.阻擋：指妨礙對方球員前進時，所發生的身體接觸。
        4.撞人：運球前進時，撞倒身體已經站立在前進路線上的防守球員。
5時間違例
  5.1  在對方禁區內停留時間不得超過3秒。
  5.2  罰球、發界外球及球員拿到球後需投籃、運球、傳球時間為5秒。
  5.3  球過半場時間為8秒。
  5.4  進攻時間為24秒，且球需碰到籃框。
6新制籃球規則：將三分線改遠，並增加籃下合法衝撞區域，禁區變大由梯形改為長方形。
7常用籃球用語
7.1 籃板球：搶接由籃板彈回的球。
7.2 擦板球：利用籃板進球的一種投籃方式。
7.3 籃外空心：指投出的球連籃框或籃板都沒碰到。
7.4 火鍋：空中截下對方的投球，蓋對方火鍋來防守。
7.5 卡位：搶籃板球時，為了確保更有利的位置，球員以身體為牆壁阻止對方球員進入籃下的作法。
7.6 前場、後場：以中線將球場分成兩部分時，必須防守的球籃的那一側為後場，反之為前場。
7.7 前鋒：位於中線附近活躍的球員。
7.8 中鋒：位在籃下附近的選手，活躍於籃下投籃及搶籃板球。
7.9 後衛：位於隊伍中心位置，在進攻時身為主控球的球員。
7.10  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的簡稱。
排球簡易規則
1 每隊六人，換發球時依順時鐘方向輪轉發球。
2 每隊擊球三次過網(攔網觸球除外)。
3 球必需從網子上方兩隻「標誌竿」內區域擊入對區場地內，或是觸及對方球員身體後出界。
4 比賽形式得分：
4.1  球成功落在對方場地內及對方球隊犯規得一分。勝一局：先獲得25分並至少領先2分則勝一局(第五局除外)，若比數為24：24時，則必須領先對隊2分為止。
4.2  勝一場：(1)獲勝三局之球隊為該場比賽的勝隊。(2)若局數為2比2時，決勝局(第五局)之比賽，先獲得15分並領先對隊2分者為勝。
5 發球時於裁判哨音響後八秒內將球發出，並不得試圖發球，違者判失一分並由對隊發球。 

6 比賽行為
6.1 擊球
      6.1.1各隊均賦予至多三次的擊球(攔網除外)，擊回對區，若超過就構成犯規之四擊球。     

      6.1.2同一名球員不得連續擊球兩次。     

      6.1.3在比賽區域內，球員不得以隊友或任何建造物之物體作為擊球的支撐。     

      6.1.4可用身體任何部位觸球。   

6.2 發球
      6.2.1第一裁判鳴笛指示發球後，發球員必須在8秒鐘內將球擊出。
      6.2.2發球隊球員不得以個人或集體掩護方式妨礙對方觀察發球者或球的飛行路線。   
      6.2.3球在向上拋起後，必須以單手或單臂擊球，不得踢或擲球。   
6.3 攻擊
      6.3.1前排球員可在自己的場地空間內完成攻擊。
      6.3.2後排球員不能在前區完成攻擊(擊球瞬間，球的整體完全高於球網的上端)。   

6.4 攔網
      6.4.1攔網時，球員的手及臂可伸越球網，但不得妨礙對方球員的活動。
      6.4.2攔網時的觸球不計入球隊的擊球次數，攔網觸球後，還有三次的擊球機會。
6.5中止與延誤   

      6.5.1合法的比賽中止
      6.5.2每隊在每局比賽中各有二次暫停及六人次球員替補的權利。
      6.5.3所有的暫停時間為30秒。
6.6自由球員
      6.6.1每隊有權利在12名球員中，指定一名特別專門防守的自由球員。   

     6.6.2自由球員必須穿著與隊友不同顏色的運動衫。   

     6.6.3自由球員可替換後排任何一位球員。
     6.6.4自由球員交換時幾，必須在死球期間，裁判鳴笛發球之前。
7比賽場地與攻擊
7.1中線至攻擊線距離為3公尺，攻擊線至底線距離為6公尺，整個半場的場地是9 X 9 公尺的正方形。
7.2攻擊線規定為只有3位前排球員可以於此攻擊線前做「前排攻擊」的動作，也只有前排球員可以攔網。
7.3 後排球員可以於攻擊線後「起跳」做後排攻擊的動作，起跳點須在攻擊線後，所以球員皆可進行後
    排攻擊。
桌球簡易規則
1桌球具
1.1賽用球為直徑40公釐，重2.7公克，白色或橘色而無光澤的圓球體。
1.2桌球拍
1.2.1球拍大小、形狀、重量無限制。
1.2.2球拍底板須平坦而堅硬，擊球拍面須有顆粒向內或向外的海綿膠覆蓋。
2比賽時間
2.1比賽開始前雙方有權在比賽球檯練習2分鐘。
2.2二場比賽應連續進行，各局間歇最多1分鐘。
2.3比賽開始
  2.3.1以抽籤勝方決定首先發球、接發球、開始之方位。
  2.3.2二局中首先發球的一方，應於次局首先接發球，且應於次局互換方位。
  2.3.3在決勝局中，當一方先得5分時，雙方應互換方位。
  2.3.4雙打決勝局中，當一方先得5分時，輪到接發球之方應互換接球順序。
2.4比賽順序
    2.4.1單打時，先由發球員作有效發球，繼由接發球員作有效回擊，此後雙方輪流作有效回擊。
    2.4.2雙打時，先由發球員作有效發球，次由接發球員作有效回擊，繼由發球員的同伴有效回擊，續由接發球員的同伴作有效回擊，此後雙方依此順序輪作有效回擊。
3勝負方式
  3.1一場比賽應由任何奇數局組成。國內之個人比賽採5局3勝制或7局4勝制，雙打賽採5局3勝制。
  3.2發球方與接發球方輪發2分球，以此發球順序直到該局結束。當雙方均得10分時，每位球員發球順序不變，但改以每回僅輪發1分球。
  3.3一局比賽以先得11分者為勝方；當雙方均得10分時，嗣後以先領先對手2分者為勝方。
4有效動作
有效發球
  4.1開始發球時，球應放在發球員靜止狀態且手掌張開的非執拍手掌心上。
  4.2發球員應以手將球接近垂直向上拋起，至少升離非執拍手16公分以上，且不得使球旋轉，球下降擊球前不能觸及任何物。
  4.3當球從拋軌之最高點下降，該發球員應予擊球，使球先觸及已方的檯區，然後越過或繞過球網組合觸及對方檯區；雙打時球應先觸及發球力的右半區，繼之觸及接發球力的右半區。
  4.4從球拋離發球員的手起到擊球為止，球應高於檯面水平並在發球方端線的後方，且應讓接發球員看清楚全程，發球員或同伴不得以身體或其穿戴物的任何部分遮擋該球。
有效的回擊
  4.5當對方發球或回擊時，本方球員應予擊球，使球越網或繞網或觸及球網組合後，再觸及對方檯區。
下列情況重發球
  4.6發球時，球越網時觸及球網組合的有效球；或觸及球網組合後被接發球員或其同伴阻擋。
  4.7若球已發出，接發球方尚未準備接球且未試圖擊球。
  4.8因球員無法控制之干擾，致未能依規定作有效的發球或回擊。
  4.9比賽因糾正接、發球、次序或方位等中斷時。
5 雙打比賽發球及接發球示意圖
	       C.3
	B.2

	       A.1
	D.4


5.1 皆由右邊區塊發對角線至對桌。
5.2 Ａ先發球則Ｂ接發球，Ａ發2球後由Ｂ發球給Ｃ接發球，以此順
    續類推如左圖所示。

羽球簡易規則
1比賽計分
1.1  每局由先得21分一方獲勝，3局2勝制。
1.2  20平分時需連贏2分獲勝一局。如：22比20、25比23。
1.3  29平分時先得到30分的一方獲勝一局。
1.4  每球的獲勝方得到一分的加分。
1.5  每球獲勝方有次球的發球權。
1.6  單打時球員獲得零分或偶數分時在右發球區發球及接發球，奇數分時在左發 

1.7  雙打時獲得零分或偶數分時由應站在右發球區球員發球，奇數分時由應站在左發球區球員發球，並由相對應的發球區球員接發球。
1.8  決勝局(第3局)某方分數先到達11分時雙方選手換邊。
2進行比賽規則：
  2.1發球規定
    2.1.1發球時球拍應指向下、擊球點不行高於腰部。
    2.1.2新增延遲發球規定（球拍向後及準備發球的動作不可過久）。
2.2發球區及比賽區
     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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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球時為斜對角發球並且要超過前發球線並且不可超過後發球線及邊線
(依照分數決定由左、右半場發球)

· 發球後，圖中實線部分為單打範圍，超出即為出界，記對方得分，並交出發球權。
雙打： 

[image: image3.png]



· 發球時為斜對角發球並且要超過前發球線並且不可超過「後發球線」及邊線(依照分數決定由左、右半場發球)

· 發球後，圖中實線部分為雙打範圍，超出即為出界，記對方得分，並交出發球權
· 雙打與單打的發球區不同，雙打發完球後邊線範圍由後發球線延伸到圖中的端線(底線)，即全場。
游泳簡易規則
1. 選手
4.1 比賽進行中，教練人員不得指導游泳選手。
4.2 選手必須在其出發之水道中完成賽程。
4.3 任何游泳競賽，選手的轉身必須以肢體或手部碰觸水道壁端後，方可轉身。任何姿勢均從池壁蹬出，不許跨越水道或在池底跨步、行走。
4.4 選手越過水道或妨礙他人時，應取消其資格。
4.5 比賽時，選手不得使用或穿戴任何可增加速度、浮力或耐力之裝備，如蛙蹼、鰭肢和浮水衣等，但可配戴護目鏡。
2. 自由式 

2.1  自由式指選手可採用任何姿勢比賽。但在混合式接力或個人混合式時，自由式則指蝶式、蛙式和仰式以外之姿勢。
2.2  選手在每一轉身及游畢全程時，必須以身體之任何部分碰觸池端。
2.3  出發及轉身後，准許選手在水中做15公尺潛泳，而到達15公尺時，頭部必須露出水面。
3. 蛙式
3.1  自出發及轉身後第一次划臂動作開始，身體須維持為俯姿，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身體轉成仰臥姿勢。
3.2  兩臂划手動作應同時並同一水平面上，不可輪換與交替動作。
3.3  兩手應從水面或水面下同時自胸部向前伸出，肘部除轉身或到達終點最後一次划水外，不可以露出水面。雙手必須在水面上或水中回復。除了出發及每次轉身之後第一次划臂外，兩手後划的動作，均不可超過臀線(Hipline)。
3.4  兩腿之動作應同時並在同一水平面上，不可輪換動作。
3.5  在蹬腿時，兩足必須向外向後蹬，不得以剪式與上下打水或蝶式踏水之動作。兩足可以露出水面，惟不得繼之以蝶式踏水方式動作。
3.6  每次轉身及抵達終點時，均應用兩手在水面上或水面下，同時觸碰池端。倘若於觸碰池端前最後划臂，頭可以潛入水中，但不得以連續划手潛水的動作觸壁。
3.7  每一蛙泳週期動作中，頭部必須部分露出水面一次。出發與轉身時，可潛入水中做一次長划臂之動作。第二次划臂動作至最寬部分內收之前，頭部必須露出水面。而在身體完全潛於水中時，允許在蛙泳蹬腿前做一次蝶式踢腿，此後蛙泳蹬腿之動作應同時，且同一水平面上不可輪替。
4. 混合式
   4.1  個人混合式項目，選手應依以下四種泳式次序進行：蝶式、仰式、蛙式、自由式。每一個泳式必須涵蓋四分之一的距離。
   4.2  團體混合式接力項目，選手應依以下四種泳式次序進行：仰式、蛙式、蝶式、自由式。
5. 接力賽
   5.1  每一接力隊，必須有同一單位4名選手出賽。
   5.2  接力選手在其前一隊員未觸及池端，其雙足便已離開出發臺者，則取消該隊資格。
   5.3  任一接力團隊，在比賽中如有任何非指定接力隊員，或其他隊員尚未游畢之前，即擅自入池，則該隊員所屬之團隊應被取消資格。
6. 出發
   6.1  出發犯規一次即取消資格。
   6.2  自由式、蛙式、蝶式及個人混合式比賽採跳水出發。
   6.3  仰式及混合式接力比賽，第一棒於水中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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